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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检测报告 

样品名称 曲奇甜甜圈（草莓味）  样品编码  SW230107059 

规格型号 85g/盒 
生产/加工/购进日

期/食品批号 
2023-01-04 

样品状态 固态 样品数量 6 盒 

商标 李上来 质量等级 / 

委托单位 

名称 山东三鹰食品有限公司 

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龙堌镇巨龙街 66 号 

生产厂家 山东三鹰食品有限公司 

生产厂家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龙堌镇巨龙街 66 号 

判定依据 GB 7100-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 

检验项目 
色泽、滋味、气味、状态、酸价（以脂肪计）（KOH）、过氧化值（以脂肪计）等共 8

个检测项目 

检测环境 符合要求 接收日期 2023 年 01 月 07 日 

检测日期 2023-01-07~2023-01-12 

检验检测结论 

该样品本次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求。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 
 

 签发日期： 2023 年 01 月 12 日 

 

备注 
该委托协议中客户声明：该批次其他规格（规格包含：102g/盒，260g/盒，270g/盒，310g/

盒，320g/盒，3.4kg/盒）为同一品种不同包装的产品 

主检： 

 

审核： 

 

批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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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检测结果表 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位 单项结论 

1 色泽 GB 7100-2015 
具有产品应有的

正常色泽 

具有产品应有的

正常色泽 
/ 合格 

2 滋味、气味 GB 7100-2015 无异嗅、无异味 无异嗅、无异味 / 合格 

3 状态 GB 7100-2015 

无霉变、无生虫

及其他正常视力

可见的外来异物 

无霉变、无生虫及

其他正常视力可

见的外来异物 

/ 合格 

4 
酸价（以脂肪

计）（KOH）* 

GB 5009.229-2016

第二法 
≤5 0.70 mg/g 合格 

5 
过氧化值（以

脂肪计）* 

GB 5009.227-2016

第一法 
≤0.25 0.026 g/100g 合格 

6 菌落总数 GB 4789.2-2022  

n=5
 

c=2
 

m=10000
 

M=100000 

70，90，50， 

40，60 
CFU/g 合格 

7 大肠菌群 
GB 4789.3-2016 

第二法 

n=5
 

c=2
 

m=10
 

M=100 

＜10，＜10，＜10，

＜10，＜10 
CFU/g 合格 

8 霉菌 
GB 4789.15-2016 

第一法 
≤50 ＜10 CFU/g 合格 

备注 
1、 “*”项目在 CNAS 认可范围内，其余项目不在 CNAS 认可范围内。 

2、刘元元为 CMA 食品领域和 CNAS 化学检验项目授权签字人。 

****报告结束****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报   告   说   明 

1、报告无加盖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、CMA 专用章、CNAS 专用章和骑缝章无

效。 

2、报告内容需齐全、清楚，涂改无效；报告无编制人、审核人、批准人签字无

效。 

3、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或者本报告的部分内容；复印报

告未重新加盖本公司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和 CMA 专用章、CNAS 专用章或

签字无效。 

4、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本报告及数据不得用于商品广告，违者必究。 

5、本报告只对本次所收样品或本次检测负责。对送检样品，样品信息有委托方

声称，本公司不对其真实性负责。 

6、委托方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须于收到本报告七日内向本公司提出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 

7、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样品管理费，所有样品超过标准规定的时效期均不再

留样。 

8、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档案管理费，本次检测的所有记录档案保存期为六年。 

9、加“#”号为分包项目。 

 

检测单位地址：山东省济宁市太白楼西路 18 号 

电    话：400-0537-798   0537-2631866 

传    真：0537-2616288  

邮政编码：272000 

 


